
 

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： 

根据贵部2019年3月13日出具的《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

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47号）的内容要求，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会计师事务所”或“我们”）就贵部问询函中需由会计师

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回复如下： 

1．在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京蓝若水担任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、合

伙企业管理人，你公司为有限合伙人。交易完成后，京蓝物联网不再纳入你公

司合并报表范围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说明交易完成后京蓝物联网不再纳入你公

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具体判断依据及合理性；  

公司回答： 

（1）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，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

础予以确定。控制包括权力、可变回报、有能力运用权力影响可变回报三项基本

要素。本公司对所有相关事实和交易情况综合分析如下： 

1、根据合伙企业协议，京蓝科技作为有限合伙人是投资者身份，只以出资

对合伙企业负有限责任，对合伙企业不具有经营管理权。而京蓝若水作为执行事

务合伙人，行使合伙企业的日常管理职责，拥有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力，能

够控制合伙企业的相关活动。根据合伙协议约定，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没有违反法

律规定及合伙协议约定的情况下，京蓝科技不能罢免执行事务合伙人，未经充分

沟通达成一致也无权自行改变关键性条款。 

2、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可变回报，并能够运用权力影响可变回报。

根据合伙协议约定，普通合伙人为京蓝科技承担保底收益 3%以上的义务，如果



收益超过 6%，则将在优先分配给京蓝科技 6%的收益后，才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25%

的超额收益，剩余收益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。如果投资回报达不到

3%/年的固定收益，则由普通合伙人从合伙企业清算后的剩余财产予以弥补，仍

不足以支付时，由普通合伙人以其自有资产予以弥补至 3%。协议同时约定合伙

企业的投资标的限制为单一标的即京蓝物联网，合伙企业的盈利水平直接取决于

京蓝物联网的盈利能力。由于京蓝物联网目前处于亏损周期，合伙企业获取超额

可变回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因此，普通合伙人承担了几乎全部风险，同时对

合伙企业创造可变回报具有绝对影响和控制力。 

3、公司本次投资目标明确，商业逻辑清晰。京蓝物联网现处于创业期，研

发产品处于初期投入阶段，需获得更长足的发展。京蓝科技本次交易后，便于京

蓝物联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，发展基于农业节水灌溉而衍生的大数据业务，实现

与上市公司共赢发展。同时，基于合伙企业的制度优势，可以区分普通合伙人及

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；可以设置京蓝科技为优先级合伙人，享

有收益的优先分配权；可以由合伙人分别缴纳企业所得税从而降低税务成本；以

合伙企业为平台，便于与投资人搭建更加灵活的投融资结构。 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，“有限合伙人不

得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”，《合伙企业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企

业、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”。京蓝若

水作为普通合伙人，既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又需对京蓝科技承担保底责任，其

取得合伙企业控制权对合伙企业进行实质控制，符合法律规定和商业惯例。 

综上，此次交易完成后，京蓝科技不能实质控制合伙企业，进而不能实质控

制京蓝物联网，根据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规定，京蓝物联网不再纳入京蓝科技合

并报表范围具有合理性。 

会计师意见： 

我们检查了北京京蓝云商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，并对京蓝科

技及京蓝若水对合伙企业成立目的、运作方式、投资回报等方面进行了询问，经

核查，我们认为京蓝科技不对合伙企业控制，京蓝若水实质控制了合伙企业；京

蓝科技为有限合伙人是投资者，不负责具体经营，只以出资对合伙企业负有限责

任，并且京蓝科技享有保底固定收益（3%年化收益按照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



计算），并非可变回报，获取的超额的变动回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。故京蓝科

技不能控制合伙企业，进而不能控制京蓝物联网，京蓝物联网不再纳入京蓝科技

合并范围。 

（2）说明交易完成后京蓝物联网的并表主体，京蓝物联网的实际控制人是

否变更为你公司董事长杨仁贵，并说明具体理由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核

查意见。 

公司回答：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京蓝物联网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 

由上图可知，本次交易完成后京蓝云商科技将持有京蓝物联网 99%股权，为

京蓝物联网的并表主体。京蓝若水为京蓝云商科技的普通合伙人，杨树常青、明

志企管分别持有京蓝若水 51%、49%股权，公司董事长杨仁贵先生持有杨树常青

100%股权。因此，本次交易完成后京蓝物联网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董事长杨仁

贵先生。 

会计师意见： 

我们检查了杨树常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京蓝若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

章程，并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经核查，杨仁贵先生持有杨树常青

100%股权，能控制杨树常青；杨树常青持有京蓝若水 51%股权，京蓝若水章程规

定实质性控制条款按股权比例行使表决权，故杨树常青能控制京蓝若水；京蓝若



水能控制京蓝云商科技，因此我们判断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杨仁贵先生能控制京蓝

云商科技，京蓝物联网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杨仁贵先生。 

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2019年 4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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